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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內湖

區康寧段二小段64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 

公聽會發言要點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114年12月1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內湖區公所行政中心大禮堂 

（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8樓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宋蕙汝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紀錄：宋沛融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大熊開發股

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

段64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之公辦公聽會，本次

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，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目前任職更

新處事業科的宋蕙汝副工程司，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北市都

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鄭凱文委員。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

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

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

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。發言次數以二次為

原則，發言登記時間:第一次登記時間為規劃單位簡報結束前，

第二次登記時間為第一次答詢結束前，發言順序以有書面意見

為優先，現場登記次之，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，請至發言登

記處完成登記。等一下的流程會先請實施者做公聽會的簡報。 

陸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主席說明發言原則： (現場登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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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，未登記者，其發言不列入會

議紀錄內 

 (二)原則採統問統答方式，發言輪數為二次，每人5分鐘發言時

間 

二、所有權人－張○○(312地號)(書面意見)： 

(一)大熊寫109/9/25、109/10/12、109/11/16、109/11/17有跟

我們協調，但是109年一整年大熊並無跟我們協調，這點我在

111/04/12及112/03/15公聽會已經提出過這個疑問，此次再度

提出。 

(二)計劃書中有機車位168個，住宅單元有169個，一戶一車位

的原則少了一個機車位，請問這個部分會如何處理？ 

(三)針對雨遮的部分，我查了 GOOGLE，2011年5月~2017年12月

是可登記不計價，但在計畫書中的收入說明卻將雨遮列入開發

收入，造成計劃書中的相關金額產生變動，這部分是否可請大

熊更正相關數字？ 

(四)P.IV 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表中總樓地板面積為25920.42平

方公尺，約為7840坪，但銷售面積表產權面積為8736.21坪，二

者相差896坪，請問差異是在哪些部分？各佔多少坪？ 

三、所有權人－邱○○(312地號) 承辦科代為宣讀 (書面意見)： 

(一)第二次公聽會紀錄回應表第一頁，實施者回復無法申請綠

建築，那又為何在第二次幹事會回應綜理表第七頁提出漏列綠

建築維護費用，又補列152萬元？ 

(二)幹事回應綜理表第九頁提到人事行政管理費5%、銷售管理

費6%都是政府上限的標準，風險管理費也是接近高標， 委員會

請實施者自行酌降共負比40.21%，委員都要求逐一說明合理性

及必要性，而實施者卻又提高到41.59%，令人難以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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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公辦公聽會記錄回應綜理表第七頁，專家學者簡委員提出

資本額不高一般都會用續建承諾方式，畢竟發生太多都更建商

倒閉，地主求助無門的惡性事件，地主當然希望能夠順利完成

都更，期望實施者能讓更多地主放心。 

(四)第二次幹事回應綜理表第一頁，地政局張幹事提出估價報

告書比較標的物6門牌及價格日期與實價登錄資料不符，實施者

回覆文德路102年至104年周遭新成屋市場行情，實施者一直強

調隔鄰的安縵莊園是他們蓋的，那為何不直接當售價標的物？

畢竟建築成本是依政府110年7月公告之標準認列的，一個合理

售價是否也應順便調漲而不是把均價從74.9377一坪下修為

74.9167一坪？ 

(五)實施者一開始上門洽談都更事宜時由其公司人員顏○○小

姐手書試算表是以都更前室內加陽台，一句有關送公設之內容

係為前實施者與地主洽談之內容，實施者亦無相關權利人簽署

任何之協議，事實是趕老公專案末班車讓大家先簽同意書，說

相關條件等通過審核後在權利變換才會載明，相信其他地主手

上應該也有這份試算表，請問有無法源可以保障地主的權益？  

四、所有權人－蘇○○(312地號)(書面意見): 

(一)當初簽同意書是以協議合建，一坪換一坪，公設外再加送

一車位，但完全是一張空白支票，裡面沒有寫任何分配比，只

有地址跟所有權狀就送審了，這樣當然無法獲得100%同意，因

此轉成權利變換案，但轉換過程中大熊開發完全沒有和我們地

主協商，請問這樣我們是不是要再簽屬一張權利變換的都更同

意書？請問初始同意書有效嗎？ 

(二)資訊不對等：實施者要求地主支持事業計畫，卻連最基本

的權利價值比例或預估及分回坪數都付之闕如，一直拖延不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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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計畫書。屆時地主房屋價值剩多少都不知道，拖越久

價值越低，無法明確知道將來權益細節，建議在事業計畫書內

載明預估分回坪數。 

(三)估價標準：請問本案開發者選定之估價師和估價內容能否

公開透明？甚至能讓我們知道目前預估的更新前和更新後單價

為何？我們地主大概可以分到百分之多少比例？ 

(四)當初協議合建時公設是外加，那麼請問現在公設是外加還

是內含？這對我們所有權人非常重要，如果是內含的話所分回

下來的土地會比初始少非常多。 

(五)最後，我要求實施者在會後一段時間內，提供本案初步分

配試算表給所有權人參考，否則本人對本案的合法性及公平性

持保留態度。 

五、其他到場人-謝○○: 

(一)設計圖上三個方向似乎有做內縮，拓寬馬路，但車輛的進

出到60巷之後是銜接到舊的道路，靠近安縵莊園左側小巷子，

這樣道路就不夠寬，讓整個的設計就只有上面的道路是比較好

看，但是在15樓的右邊跟60巷的15戶靠得非常近，道路變得非

常窄，以致60巷包含我的15戶有80%以上希望納入這次更新，以

免陷入畸零情況。 

(二)本案車庫進出規劃為何？目前基地附近行車方向皆單向進

出，從12弄進，60巷出，本案增設近200個車位，車輛進出時是

否會影響附近居家安寧？ 

(三)施工期間不免產生大量噪音，是否有噪音減降措施？ 

六、所有權人－卓○○(64地號) 承辦科代為宣讀 (書面意見): 

(一)實施者大熊只在當初為取得同意數跟地主們互動後，達8成

以上門檻就沒有再跟地主們定期雙向溝通，所以我們地主也只



  114版 

 

能被動地等待階段性的公聽會，再將不瞭解與擔憂之處提出，

又因為每次公聽會有地主提出擔憂「爛尾樓」之風險……雖然

實施者有在事業計畫修改內容以信託轉嫁風險，但期間因為建

商都沒有定期與地主們協調或開會，以致擔憂之處還一直存在，

影響事業計畫內容，很多的成本太高造成地主權益不對等，我

們地主對都更事業計畫還有諸多問題還需請實施者大熊更有耐

心地說明與改進，也希望都更處委員及幹事能協助地主做最安

全、合理及公平監督審查。 

(二)建築設計以法定總工程造價計算分級，估算級距參考是否

需細分級距費率增加花費，且又將已故建築師設計費用加總進

去，不是增加重複費用造成地主負擔費用高升？雖為共同負擔

也有灌水之嫌，再加上更新規劃費用高達1304.62萬元，確實造

成地主負擔攀升而心生恐懼及對實施者信任降低。 

(三)權變階段三家不動產估價師，可否保障我們地主有推舉資

格嗎？另外在先前階段也有「估價支出」、「更新測量費」以及

「交通影響評估費」，是否一定須編列到共同負擔之成本？希望

都更處可協助說明釐清。 

(四)拆遷補償費用及拆遷安置費用等，每平方公尺才補助192元，

對於地主權益保障很不友善，就上述在事業計畫工程造價成本

因通貨膨脹物資上漲而提升負擔成本，但反觀給地主安身立命

的保障反而違反市場行情，實施者大熊每次延後下修事業計畫

內容對地主的權益保障真的客觀周全嗎？ 

(五)地主土地交託融資要繳利息共同負擔，為何其他拆遷補助

和信託等費用支出還要編列利息造成地主的共同負擔增加呢？ 

(六)交屋前人事行政管理費有8千5百萬以上，很多支出都重疊

實屬太高，反觀交屋後預留公共基金提案法規最低預留304萬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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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綠建築維護管理費152萬多，相形之下是否不太合理呢？ 

(七)銷售管理費高達近1億500萬是否太高？若銷售管理費及人

事行政管理費都那麼高的話，可否在事業計畫書將打工資格預

留給地主增加收入來負擔不合理的共同支出成本呢？ 

(八)信託提撥金額來源比例為何？能否請信託銀行協助地主更

了解，展現建商誠信。 

(九)實施者初期告知地主們以合建方式，但期間因大熊未能積

極、 公開、公平合理的與地主協商彼此處境及擔憂和需求，以

致案子反覆修改延後，雖不用重簽同意書，但也不能對地主們

置之不理，還讓同意戶誤會未簽同意書影響進度，殊不知未簽

同意書之地主在保護每位地主的血汗錢及捍衛大家辛苦建立的

家園，因為近期北投建商倒閉及大同區建案皆讓地主心生恐懼，

反觀成功的都更案大多是實施者與建商積極主動聯繫地主們討

論溝通達成共識才得以完成，若大熊能效法成功實施者風範，

即使我們目前是非合意的權利變換，也不無可能取得100%地主

之信任與託付。 

(十)煩請都更處代表釐清審核進度是否會被同意數所影響或被

同意數更高之都更案插隊？ 

(十一)若進入權利變換選配的機制，因實施者的規劃坪數未必

符合地主上下10%範圍，又因為老舊公寓之公設和新大樓公設比

的落差太大，可否更明確載明每一地主在不衝突的狀況下能換

置符合自身需求的坪數，且能釐清可選配的相對應室內使用坪

數及車位，保留地主優先購買等權利？ 

七、利害關係人－王○○(陳○○代理人)(312地號)(現場登記)： 

(一)貸款承受人是誰？房屋現有所有權會在何時發生移轉？若

是建商、是否要過戶給建商？然後承攬建築又換人，最後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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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移產權？那我們就要承擔沒房又背貸款的下場。 

(二)信託專戶，建商還不是邊領邊蓋？如果倒了跑了，還是我

們所有權人倒楣。 

(三)目前內湖市價單價80~120萬，依照標準概算成本最少也有

4~6成，事業計畫書裡表示單憑造價拉高至15萬出，我認為不太

合理，那表示利潤高達七成，所以為什麼交換坪數那麼低？ 

(四)曾在之前的與會提出建議，今天看也沒有改變什麼，大熊

實施者也並不和我們溝通協商，打給建商也沒有回應，我認為

沒有溝通那這個案子也沒必要做下去。 

八、所有權人－洪○○(312-1、312-2地號) (現場登記) 

(一)312-1、312-2地號，上午去查轉為道路用地，這兩塊的用

途麻煩實施者解釋。 

九、其他到場人-孫○○ (現場登記) 

(一)此版更新成本增加了，收入卻沒有更新？一坪約是75萬收

入。 

(二)30年的老大樓一坪約是80~85萬一坪，我們新大樓相信起碼

價值在一坪85萬以上，我推算以此前提我們所有權人原本土地

一坪應該可以換到新大樓0.97坪？現今用不同版本計算成本是

增加的，但收入也應該同等計算，這樣才是公平的。 

(三)簡報有相關抽籤的某頁講太快，希望實施者說明一下。 

十、里長 

(一)居民有意見不能及時發言，我認為這個方法效益很低，應

該就近和居民接觸溝通，希望大熊檢討。 

(二)大熊開會太少也不和住戶溝通，導致住戶有很多地方很不

清楚，或者有疑問想提問都無處可說，希望大熊多開會和居民

溝通商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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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希望有紙本詳細內容，並讓居民有足夠閱讀時間後，請大

熊開發召開說明會協調，里辦公室可以提供空間。 

十一、規劃單位蕭惠珠經理： 

(一)更新規劃： 

1.雨遮部分本案是104年報核的案件，107年以前的都市更新案

雨遮確實是可以登記的。 

2.總樓地板面積是建築物各樓層實質主建物面積，而產權面積

是包含主建物、附屬建物及共有部分面積總和，故產權面積會

較總樓地板面積大。 

3.建築設計費、更新規劃費及相關管理費等，有關費用提列之

合理性，實施者都是依都市更新處所訂之提列總表標準提列，

費用合理性部分之後進入實質審議，都市更新處及審議會會替

大家把關，若不合理會被要求刪減。 

4.本案有申請綠建築獎勵，續建承諾，這次我們依所有權人需

求新增了信託機制，未來會專款專用，請不用擔心。 

5.估價部分係依估價基準日評估，目前的估價基準日是事業計

畫報核日104年，估價師在提採案例時會找那個時間點的相關案

例，未來是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前六個月內為估價基準日，目

前的估價僅是概估，係為預估一個整體更新事業開發的總值，

作為計算共負比等相關參考數值使用。 

(二)抽籤部分： 

權利變換階段選配時所有權人可以自由選擇權值上下10%範圍內

的房子和車位，若有和實施者簽協議書，實施者會再與你們完

成協議內容，會進到抽籤程序一般有兩種情況：1是你的權值有

到最小分配單元，但你沒有來選配，我們會舉辦抽籤請公正第

三者代為抽籤，或者所有權人本人到場親自抽籤。2是有兩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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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所有權人選到相同房屋或車位，無法協調時亦舉辦抽籤決定。 

(三)估價基準日及銷售價格部分： 

我們的事業計畫是104年報核，所有成本及收入都是以104年當

時所訂為估價基準日，故營建費用及銷售單價才都會比現在低，

未來是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前六個月內為估價基準日，目前的

估價僅是概估，係為預估一個整體更新事業開發的總值，作為

計算共負比等相關參考數值使用。 

(四)312-1及312-2地號： 

312地號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105年3月24日北市

地發控字第10531214301號函已辦峻逕為分割，分割後312地號

為住宅區，分割出312-1、312-2地號為道路用地，這是使用分

區的逕為分割，我們更新範圍是黑色實線以內的部分，道路用

地不在我們的更新單元範圍內，後續再討論如何處理。 

十二、建築設計－蔡松志建築師事務所(蔡松志)： 

(一)機車位部分，我們有機會在地下一樓再安排一個機車位以

符合一戶一機車位的部分。 

(二)有關開放空間我們有「都更獎勵」及「中低公寓」的兩項

獎勵，面積應該要分開計算，報告書中10-31頁有列出。 

(三)鄰房部份我們會再和實施者及更新處討論一下，但現有巷

是私人也並不在我們都更案範圍內，我們沒有權利更動它。當

然規劃部分後續我們會再討論如何處理。 

(四)總樓地板面積為地下室面積加地上樓層、屋頂凸出物面積，

銷售面積則車位會另外算，精確數字要由代書做計算。 

十三、實施者－大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吳祐豪)： 

(一)各位的土地是信託給信託銀行，並不是信託到大熊，銀行

是受託人，我們沒辦法拿你們的土地去貸款，信託專戶的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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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拿來蓋房子或者預售的收入。就算我們倒閉，信託專戶凍

結，土地也不會是我們大熊的，我們無法拿走您的土地。 

(二)會於一個月後召開說明會說明。 

十四、學者專家-鄭凱文委員 

(一)本案屬於自劃更新單元，除申請都市更新獎勵外，還申請

老公專案獎勵，總計申請84.25%的獎勵，這兩個獎勵在一樓的

開放空間不得重複認列，後續再請實施者於專章檢討。 

(二)基地內現有巷部分，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條，

基地內現有巷可因建築設計需要辦理廢止或改道，但東南側有

一條現有巷沒有廢止，在做建築設計與規劃的同時，建請實施

者一併考量東南側現有巷與本案目前開放空間規劃的關係，並

補充說明相關空間之串連。 

(三)本案規劃15層建築物並設置戶外安全梯，其開口必須達兩

平方公尺以上，且戶外安全梯的直線距離的開口不得有其他開

口，請實施者妥予檢討相關內容。 

(四)有關本次調整建築工程造價要項部分，經實施者說明因工

程營造費用有日益提升的狀況，故此次有調整建築工程造價要

項的年份。後續請實施者將相關的法令內容檢討，妥予記載於

報告書上。 

以上就是針對報告書上未來進入審議內容的幾點提醒，請實施

者妥向所有權人說明，倘後續仍有其他陳情，請實施者務必妥

予溝通協調，也預祝這個案子順利的完成。 

十五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－宋蕙汝股長： 

(一)本案有申請老舊公寓專案獎勵，倘後續經實施者評估後擬

納入鄰地土地，則該範圍不適用老舊公寓專案獎勵，請實施者

依相關規定做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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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費用提列合理性部分，今經實施者自提修正改為113年版本，

後續將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規定審查，倘若費用不合理或提

列過高部分，則將依規定請實施者降修或刪減。 

(三)有關都市更新案的審議速度，取決於實施者和所有權人的

共識，倘實施者已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，則可向本府申請168

專案和150專案等快軌專案。 

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會議與會者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

畫書載明。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，如各位所有權人還有其

他疑義，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，更新處將

函請實施者做回覆，並納入審議會審議參考，今天公聽會謝謝

各位的參加。 

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

網站 https://uro.gov.taipei 查詢。 

捌、 散會（下午4時06分） 


